附件一：

“机动车进校证”换发办法
一、换证时间：2011年3月8日至3月18日。 
二、换证地点：保卫处治安办公室（行政楼117室），联系人：石磊，61900110、15692166860。 

三、换证对象:

已办理上海海海大学机动车进校证的学校公务车，学校班车；师生员工私车；外聘人员私车；校内经营网点、合作单位车辆；施工单位车辆。
四、换证办法：

1、2011年3月8日至11日期间，各学院教师请在本学院办公室凭原进校证换取新证；图书馆、现教中心、后勤服务中心教职员工请在本部门办公室换取新证；其他部门教职员工保卫处上门办理换证。过时请到行政楼117室办理换证。

2、其他单位人员请于2011年3月8日至18日到行政楼117室办理换证。经营单位及其他单位、施工单位缴纳换证费每张30元。

3、经营单位及其他单位换证时，缴纳车辆进校管理费每年每辆600元，每年三月缴纳本年度车辆进校管理费。

4、施工单位换证时，缴纳车辆进校管理费每辆300元，期限为六个月；施工期限超过六个月按每年每辆600元缴纳车辆进校管理费。

5、请妥善保管进校证，防止遗失。若进校证遗失，责任自负，恕不退还押金。进校证不得借与他人使用，一经发现取消其进校资格并没收进校证。

6、进校证仅作为进出校门凭证，不作为保管凭证。
六、本办法解释权归上海海洋大学保卫处。
保卫处

2011年3月1日
